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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会计准则及其应用研究  

http://www.crifs.org.cn  2007年4月12日  胡茂云，张 茹 

［摘 要］新发布的所得税会计准则，在充分借鉴国际会计实践的成熟经验基础上，首次统一

规范了我国所得税会计实务处理方法和信息披露。本文选取“上证50 指数”样本，对其2005 年度

会计报表进行统计、分析，研究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对会计信息和相关财务指标的影响。结论显

示，新准则的实施将对企业净资产和净收益两个主要财务指标产生重大影响。文中还对所得税会计

准则的核心内容和特点进行分析，并同现行的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作比较研究，提出了所

得税会计准则的实际应用思路和会计处理方法，结合企业目前存在的主要财税差异事项，就新准则

的过渡与实施可能对会计报表和相关财务指标的影响，提出了规范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会计准则 所得税会计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所得税会计是专门处理税法对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影响的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2006年2月15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自2007 年1 月1 日起首先在上

市公司范围内施行，现行准则、企业会计制度同时停止执行。其中新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8 

号——所得税》首次明确统一了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彻底改变了现行所得

税会计政策各异、实务处理混乱的状况，为统一企业所得税的确认、计量和信息列报奠定了基础。

本文从我国所得税会计背景、所得税新旧会计准则方法的对比研究、会计实务处理及其对会计报表

与会计信息的影响等几方面进行论述和初步探讨，以期对所得税会计准则的实际应用有所裨益。 

一、所得税会计准则出台的背景及其影响 

我国现行所得税会计政策主要是财政部于1994年制定实施的《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以下简称旧准则），其中规定：企业应当按照税收规定对税前会计利润进行调整，并按照调整后

的应税所得计算缴纳所得税；对税前会计利润和应纳税所得之间的时间性差异，可采用应付税款法

或纳税影响会计法核算。 

1995年，财政部在研究构建我国具体会计准则过程中曾出台过《所得税会计》具体准则征求意

见稿，设想采用债务法统一现行的所得税会计核算，以适应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但因当时

财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财税差异不大，会计整体素质不高，且债务法实务操作比较复杂，故所得

税会计具体准则迟迟未发布实施，到目前，企业仍普遍沿用应付税款法，即使会计基础较好的上市

公司，随便打开一份年报，绝大部分也是采用应付税款法，这种方法核算虽简单，但对会计信息的

影响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 

对此，笔者选取“上证50指数”成份股中的50家上市公司，对其2005年度会计报表进行统计、

分析，研究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对会计信息和相关财务指标的影响。根据年报统计，上述50家公司



中有37 家的所得税会计政策采用应付税款法，占74%，其他13家几乎都是强制披露境内外两种会计

准则下报表信息的金融类或海外上市公司。 

为统计分析纳税影响会计法的采用对会计信息和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笔者分别就其对利润表

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设计以下两类指标。 

1.递延税项对利润表的影响指标 

（1）递延税款增减变动占净利润的比例。 

（2）递延税款增减变动对每股净收益的影响。 

2.递延税款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指标 

（1）递延税款净额占净资产的比例。 

（2）递延税款增减变动占净资产的比例。 

（3）递延税款增减变动对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4）递延税款增减变动对资产负债率的影响。 

通过对上述公司年报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 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对以下两个主要财务指标有着

重大影响： 

（1）净利润。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的公司中，中国石化（证券代码：600028）2005 年度递延

税款(借项减贷项，下同)净增加173300 万元，相应减少年度所得税费用和增加年度净利润173300 

万元，占当期净利润的4.58%，增加每股净收益0.02元；上海浦发银行（证券代码：600000）2005 

年度递延税款净增加66779万元，相应减少年度所得税费用和增加年度净利润66779万元，占当期净

利润的36.74%，增加每股净收益0.233 元，增加每股净资产0.178元。采用应付税款法的公司中，G

长虹（证券代码：600839）2005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减少104788 万元，未弥补亏损增加141286 万

元，若按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或递延法）核算，其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所得税影响额（即递延所得税

资产）净增12044 万元，可相应减少年度所得税费用和增加年度净利润12044万元，占其当期净利润

的42.25% 。（2）净资产。中国石化2005年末递延税款余额570100 万元，占年末净资产的2.33%

（其中资产减值准备项目形成554200 万元，占97.21%）；上海浦发银行2005 年末递延税款余额

289096 万元，占年末净资产的18.62%（其中资产减值准备项目形成287329 万元，占99.39%）；华

夏银行（证券代码：600015）2005 年末递延税款余额69627 万元，占年末净资产的6.79%（100% 为

资产减值准备项目形成）。采用应付税款法的公司中，G 长虹2005 年末资产减值准备余额354938万

元，未弥补亏损141286万元，若按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或递延法）核算，其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所得

税影响额达到163754万元，占其年末净资产的16.3% 。 

正是考虑到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可能对财务指标和会计信息的重大影响，为体现权责发生制和

配比原则的要求，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真实反映和列示预付未来所得税形成的所得税资产和应付未

来所得税形成的负债，在充分借鉴国际会计实践的成熟经验基础上，财政部适时出台了新的所得税



会计准则，将从今年开始统一规范我国所得税会计实务处理方法和信息披露。 

二、所得税会计准则的特点分析与应用研究 

新的所得税会计准则引入了两个重要概念，即准则第二章的“计税基础”和第三章的“暂时性

差异”，这也是所得税会计准则的核心要点。相对于旧准则，新准则将计税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

额，赋予了真实内涵，即“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因其来源于资产负债表，产

生于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差，必然更加符合资产和负债的涵义，其所反映的纳税

影响也与当前和今后的现金流量相关，所提供的财务信息也更为有用，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亦更具

有实际意义。这明显区别于旧准则中的递延所得税借项或贷项，因其来源于利润表，仅是会计利润

乘以税率与应交所得税倒轧出的一种纯粹递延调节项目，既非资产，也非负债。 

准则第五条规定，资产的计税基础是指企业收回资产账面价值（即未来产生经济利益）的过程

中，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以自应税经济利益中抵扣的金额，即该项资产在未来使用

或最终处置时,税法允许作为成本、费用或损失于税前列支的金额。 

资产的计税基础＝未来可以税前列支的金额准则第六条规定，负债的计税基础是指负债的账面

价值减去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按照税法规定可予抵扣的金额。 

负债的计税基础＝账面价值－未来可以税前列支的金额 

从准则应用指南的解释来看，诸如短期借款、应付款项等一般负债项目的确认和偿还并不影响

当期损益和所得税的计算，因而，负债项目的账面价值可能与其计税基础产生差异的因素主要源自

计提费用所形成的非现实负债，如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售后服务等原因确认入账的预计负债、对外

提供担保预提的或有负债等。按税法规定，与确认该负债相关的成本、费用或损失虽已计入当期损

益，但在实际发生（支付）时方准予税前抵扣。 

准则第七条规定，暂时性差异是指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未作为资

产和负债确认的项目，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确定其计税基础的，该计税基础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也属于暂时性差异，如税法允许5 年内弥补的累计亏损。按照暂时性差异对未来期间应纳税所得额

的影响，准则将其分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前者将导致未来期间应纳税所得额

和应交所得税的增加，如权益法投资收益和应收利息计税差异；后者将导致未来期间应纳税所得额

和应交所得税的减少，如资产减值准备和预提费用计税差异。 

从上述所得税会计准则的核心内容看，新准则体现了目前国际上通行的“资产负债表观”，与

以收入费用为重心的旧准则“利润表观”截然不同。旧准则中递延税项或计税差异源于会计和税法

对收入、费用的确认与计量在口径上和时间上的不一致，即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二者之间的差

异。其会计处理上，目前普遍采用的应付税款法不确认二者差异对未来所得税的影响，直接计入当

期损益，即当期的所得税费用等于当期应交的所得税；纳税影响会计法虽确认二者差异，但其差异

影响额——递延所得税借（贷）项仅是倒轧出的年度间调节项目，不能真实反映预付未来所得税形

成的所得税资产和应付未来所得税形成的负债。相比较，新准则不仅要求确认和计量计税差异对所

得税费用和净利润的影响，而且还要求确认和计量其对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影响（即递延所得税资产

或递延所得税负债），其会计处理相对要复杂得多。 



新准则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会计核算过程归纳如下。 

（1）首先，按照税法规定对税前会计利润进行纳税调整，计算应交所得税。这与旧准则一致。 

（2 ）比较资产负债项目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确定暂时性差异金额。这要比旧准则中纳税

影响会计法仅针对利润表的收入、费用口径和时间性差异范围要广，如可抵扣亏损以及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等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差异。 

（3）按照预期收回该资产或清偿该负债期间的适用税率计算所得税影响额，即递延所得税资产

（或负债）= 暂时性差异金额×适用税率 

（4）最后，通过倒轧的方法来推算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或收益），即所得税费用（或收

益）=当期应纳税所得额×税率（当期所得税费用或收益，即应交所得税）－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额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额（递延所得税费用或收益） 

两种基本账务处理如下：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 

递延所得税负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减少） 

贷：应交所得税（当期应纳税所得额×税率） 

资本公积（直接计入权益的交易或事项） 

所得税费用（倒轧数） 

借：所得税费用（倒轧数） 

资本公积（直接计入权益的交易或事项） 

贷：应交所得税（当期应纳税所得额×税率） 

递延所得税资产（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较少） 

递延所得税负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加） 

在对上证50 指数样本公司2005 年报数据统计分析中，笔者归纳出以下主要暂时性差异项目。 

1.可抵扣暂时性差异项目 

资产减值准备。企业普遍存在的最主要差异项目。预提费用，如会计上按谨慎原则和权责发生

制要求预提的借款利息、售后服务费、固定资产修理费、担保损失等；税法只允许按收付实现制要

求抵扣。更新改造费用，如高价周转件维修费，会计上不作固定资产，相关费用在发生当期列支；

税法则规定其先作资本化，然后分5 年摊销扣减应纳税所得额。 



长期资产摊销，如开办费、租赁费、交易席位费、交易软件费、装饰工程费等，会计上直接计

入当期损益；税法则规定分期摊销扣减纳税所得额。可抵扣亏损，指税法上确认的可弥补亏损，最

长可结转5 年，以抵消未来应纳税所得额。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或残值率财税差异，按照国税发

[2003]70号文规定，固定资产残值比例统一确定为5%，而企业多选取3% 。 

2.应纳税暂时性差异项目 

权益法投资收益，包括股权投资差额。企业普遍存在的差异项目。 

递延收益，如飞机售后租回收益，会计准则规定交易收益递延至租赁期内摊销；税法则规定交

易收益当期计税。 

金融衍生工具损益，如外汇、利率和期货套期保值浮动盈亏等，会计上虽确认盈亏，但税法则

按收付实现制确认应纳税所得。我们可以在以后的所得税会计准则实际应用中，结合企业自身特

点，有针对性地分析测试与上述暂时性差异事项相关的资产、负债项目，据以确认和计量递延所得

税资产、负债和所得税费用，方便所得税会计核算与账务处理。笔者为此设计了一种简便的工作底

稿——所得税会计核算辅助备查账。 

为满足所得税会计辅助核算与信息披露的需要，上述备查账可根据不同企业业务特点和计税差

异事项的多少分类设置或合并设置；对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可抵扣亏损，

及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的与投资相关暂时性差异，也应在备查账中登记并备注说明原因以及到期

日等。 

三、新准则实施后的主要影响与规范意见和建议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8号——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规定，2007 年开始执行新准则时，企

业应首先对所有资产、负债进行重新分类，再逐项比较其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之间是否存在暂时性

差异，据以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并对其所得税影响追溯调整年初留存收益。 

鉴于目前绝大多数企业采用应付税款法进行所得税会计处理，实施新准则后，将会对所得税费

用产生重大影响，使得年度净利润和净资产两项指标发生大幅度变化。如前述上市公司G 长虹，数

十亿的资产减值准备和可抵扣亏损余额在执行新准则追溯调整后可直接增加净资产（留存收益）十

多亿元，使得资产负债表和相关财务指标明显改观。而对于已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的企业，新准则

实施的影响则较小。如前述上市公司中国石化和上海浦发银行，其主要暂时性差异项目资产减值准

备的所得税影响均已确认，基本上可直接由递延税款借项过渡到递延所得税资产。 

为确保所得税会计准则的平稳过渡和有效实施，笔者建议如下。 

1.加强新准则的实施监管，尽量减少新旧准则过渡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防止企业将资产减

值、应提应摊费用损失等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事项转嫁到2007 年度，借机操纵利润。 

2.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后，更加宽松的会计政策选择与公允价值的广泛采用，都将给企业资

产负债账面价值的确认与计量留下更大的操作空间，而这必将影响各期所得税费用，对企业净利

润、每股收益、市盈率等重要财务指标产生深远影响。为此，在以后的会计准则实施当中，有必要



进一步研究制订相关细则和补充规定，规范企业资产负债和所得税的会计确认、计量与相关信息披

露。 

3.企业应尽快适应新准则的要求，强化所得税会计观念，改进会计核算流程，设立专职所得税

会计岗位，建立规范的所得税会计核算辅助备查账簿、工作底稿，以正确计量和全面反映资产负债

项目的计税基础、暂时性差异和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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